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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屆中華公法學術研討會由中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與中正大學法學院

共同主辦，於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轉型時代的兩岸公法學」，兩岸公法學者

分別就其研究領域發表會議論文。在這次會議中，中正大學法學院劉建宏教授發

表「新世紀行政法的革新」、王韻茹副教授發表「行政計畫法制的新開展」、雲林

科技大學王服清副教授與吳英志律師共同發表「從反射利益到主觀公權利之理論

變遷」。此次會議的會議主要探討兩岸在此期間公法領域的新研究方向或者主

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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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提昇本校法學院與中國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之學術交流，共同規劃「中華

公法學術研討會」，本次由首都經貿大學承辦。本校劉建宏教授發表、王韻茹副

教授、雲林科技大學王服清副教授與吳英志律師參與此次學術研討會，發表會議

論文，並擔任主持人、評論人，提昇兩岸公法學研究動能。 

二、參加過程 

劉建宏教授發表「新世紀行政法的革新」，其內容如下： 

未形式化行政行為固然可作為行政處分、行政契約以外之行政調控工具，

增加行政行為之彈性，惟其伴隨而來的問題亦不在少數。批評者認為未形式化

行政行為「腐蝕行政之法治國紀律」（Erosion rechtsstaatlicher Disziplinierung der 

Verwaltung）1、選擇性迴避民主正當性之要求2，並可能侵害第三人之利益3。 

在德國行政法革新的風潮中，為克服行為形式理論之缺陷，發展出所謂「法

律關係理論」（Rechtsverhältnislehre）。然而此一理論並非萬能，亦有其盲點。為

平衡未形式化行政行為所帶來之彈性，以及傳統上依法行政原則之誡命，論者

以為：未形式化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優先原則，如法律明文規定法律關係應

以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規制時，行政機關不得違反而使用未形式化行政行為。

至於其是否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論者有認為仍應適用，惟其密度較其他已形式

化之行為類型為低4。 

為賦予行政機關必要之彈性，法院對於未形式化行政行為之審查密度應適

度降低。詳言之，如該事前約定、規範執行約定甚或取代規範約定等未形式化

之行政行為是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所為，行政法院原則上應排除職權調查原

則之適用，對於待證事實之證明度亦應適度降低，對於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及

                                                 
1
 Schmidt-Aßmann, Verfassungsprinzipien für den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verbund,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 2 Aufl., 

2012, S. 310, Rn. 65 f. 
2
 Brohm, Rechtsstaatliche Vorgaben für informelles Verwaltungshandeln, DVBl 1994, S. 138 f. 

3
 Fehling, Informell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I, 2 Aufl., 2012, S. 1485, Rn. 60 ff. 
4
 詳細內容，參閱：Fehling, Informell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I, 2 Aufl., 

2012, S. 1492, Rn. 7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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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限於有瑕疵或錯誤時，始得加以糾正
5
。 

德國行政法革新之風潮，無論在行政處分、行政契約之領域中，對於行政

法學均產生重塑性之影響。尤其未形式化行政行為之相關問題，對於傳統之行

政法理論體系尤有重大衝擊，對於我國行政法學之發展極具啟發性，有深入研

究之必要。 

王韻茹副教授發表「行政計畫法制的新開展」，其主要內容如下： 

行政計畫作為行政行為類型之一，卻因其法律性質並無統一的情況下，其權

利救濟與擬定程序時常引起引發爭議。依據司法院釋字 742 號，「都市計畫擬定

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定期通盤檢討，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屬法規性質，

並非行政處分。惟如其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

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再次點出行政計

畫的法律爭議。從司法院釋字 156 號認定都市計畫的個別變更具有行政處分之性

質，而通盤檢討與擬定都市計畫的法律性質係屬法規命令，長久以來的行政訴訟

實務以其法律性質區辨其有無訴訟救濟與訴訟類型。學理上的行政計畫定義相當

寬廣，除了與國土空間計畫有關的計畫法制之外，也包含行政領域的計畫法，主

要是個別專業的行政計畫法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163 條的行政計畫類型。行政計畫

的功能主要有：引導政策發展、確認政策目標以及提高人民信賴。行政程序法的

行政計畫適用計畫確定裁決，其重要內容在於程序上導入公眾參與以及具有集中

事權效力。惟實務上尚未見到實踐。至於個別專業行政法中的各種行政計畫類

型，卻依據其效力區分為事實行為、行政處分與法規命令，似未承認其為一獨立

類型。 

從擬定計畫的權限，在此可將計畫主體區分為中央或地方團體，又依據權限

劃分可在進一步區分中央事項、自治事項以及共管事項。從程序面向，又可探討

制度化強化民眾參與的可能性，包含表示意見、參與程序（標準訂定、政策形成

或計畫內容）以及訴訟救濟。連結至行政訴訟類型與權利受損害，又可再細分為

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救濟。在起訴合法要件之下，必須探討當事人適格，亦即訴

訟權能之有無。另外，從法院審查行政計畫的密度，往往因行政計畫的未來性，

其審查局限於衡量瑕疵、未做衡量、不足衡量與錯估衡量。 

雲林科技大學王服清副教授與吳英志律師共同發表「從反射利益到主觀公權

利之理論變遷」，其主要內容如下： 
行政訴訟以主觀訴訟為原則，以客觀訴訟、民眾訴訟為例外。故行政訴訟必

須以當事人具有公法上之權利（主觀公權力）以及法律上利益，也就是法律除了

保護公共利益外，尚有保護特定對象之權利規定。 

開發計畫為避免因當地居民因無法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致使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通過，且開發案主管機關為許可開發之行政處分後，因開發行為之實施爭

影響當地居民「將來」具體權利（因被告環評審查通過後，主管機關許可開發處

                                                 
5
 Dreier, Informales Verwaltungshandeln, StWStP 1993, S.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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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徵收處分後土地遭徵收，開發完成後、工廠進駐可能發生之污染，對生命、

身體健康甚至財產及生存權益之影響），固應適度擴大環評法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使對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行政處分，有提起撤銷訴訟之訴權6。惟上開撤

銷訴訟之訴權即利害關係人之範圍多大，除應觀察開發行為對環境衝擊程度決

定，以客觀且科學實證調查觀點，予以具體化外，主要仍應參照環評法有關「程

序參與之公權利」之說明，否則任意擴張環評法上利害關係第三人範圍，可能造

成以訴訟途徑主張他人權利或公共利益之侵害，致行政訴訟流於民眾訴訟（環評

法有規定公民訴訟）。依保護規範理論，解釋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擴大利害關

係第三人之訴權，使得提起撤銷訴訟，應以系爭開發計畫範圍內之居民為限7。

再者，有關環評法特性參照民眾在環評中之程序參與權及意見表示權或為立法決

定考量，或為主管機關決定是否開發之『政策』一部；因此決定可以於撤銷訴訟

程序，主張其程序參與權受侵害之人民範圍，則不宜擴大，以免司法審查介入立

法或政策之決定；混淆三權分立及制衡之機制，亦應增強補充法院認定人民應以

系爭開發計畫範圍內之居民為限之理由。 

三、與會心得 

此次參加第一屆中華公法學術研討會，除了發表會議論文之外，亦擔任中國

學者會議論文發表的評論人。從與會學者的會議論文發表中可看出，臺灣學者對

於公法學術理論與實務結合的重視，不僅著重於理論的介紹，更強調在司法實務

上的實踐。中國的學者對於理論的探討興趣遠高於實務發展，因此除了與傳統公

法學相關的憲法或行政法主題，更涵蓋政治上所呈現的問題，例如黨章或中華法

傳統甚至「法治中國」，試圖以法學的觀點加以說明其政治問題。兩岸在此轉型

時代中，對於公法研究取徑仍有不可謂不大的差距，有待持續交流或可改善其差

距。 

四、建議 

從兩岸公法主題的探討可知兩岸在行政法議題上的研究上有其近似之處，而

在憲法議題的探討呈現出差距。或許這也與政治環境現實差異有關。兩岸在公法

學領域的研究與實踐發展，仍有待透過更多的交流才能知道彼此觀點的觀照與反

思何在。期待兩岸的公法學者仍有持續建構對話的可能性。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882 號 判決 

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882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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